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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5月9日

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5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7人，

实际参加审议及表决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宇斌召集及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具备向特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各项实质条件。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调整后）的议案》

议案内容：

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或募集配套资

金任一事项未能成功实施，则本次交易终止。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前，浙江启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启臣” ）持有湖南核

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三力” ）55%的股权，湖南南华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华资产” ）、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核三力的45%股权。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 ）、 郭虎等7名自然人持有的浙江启臣

100%股权；购买南华资产、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持有的核三力4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

过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方式合计持有核三力100%股权。

（2）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3,544.00万元。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且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

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偿还债务、补充流动资金以及支付重组费用等，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 占比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5,534.00 15,534.00 46.35%

2 偿还债务 15,600.00 15,600.00 45.22%

3 补充流动资金 1,150.00 1,150.00 4.78%

4 支付重组费用 1,260.00 1,260.00 3.65%

合计 33,544.00 33,544.00 100.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及资金需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

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前，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本次交易进展情况等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

用于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及其用途与证券监

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①浙江启臣的全体股东大晟资产及郭虎等7名自然

人；②核三力的除浙江启臣以外的股东南华资产及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 ①大晟资产及郭虎等7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浙江

启臣100%股权；②南华资产及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持有的核三力45%的股权。由于浙江启臣持有核三力

5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浙江启臣100%的股权，并直接和间接持有核三力100%的

股权。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3）标的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中， 评估机构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对核三力截至2020年10月31日、2021年9

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最终核三力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核三力2021年9月30日为基准

日的评估结果与2020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接近，且未出现减值，本次交易仍选用以2020年10

月31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浙江启臣截至2020年10月31日、2021年9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

评估，最终浙江启臣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浙江启臣2021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与2020

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接近，且未出现减值，本次交易仍选用以2020年10月31为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交易浙江启臣100%股东权益作价为25,300.00万元，核三力45%股东权

益作价为22,975.00万元。

本次交易在不影响交易对价总额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交易对手情况及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促进

作用等因素，经协商拟采用差异化定价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股东名称

对应核三力

股权比例

交易作价

对应核三力

100%股权估值

核三力45%

股权

南华资产 35.00% 18,375.00 52,500.00

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 10.00% 4,600.00 46,000.00

浙江启臣

100%股权

大晟资产 25.00% 11,500.00 46,000.00

郭虎等7名自然人 30.00% 13,800.00 46,000.00

合计 100.00% 48,275.00 48,275.00

①浙江启臣100%的股权

根据华亚正信出具的华亚正信评报字[2021]第A07-0002号《资产评估报告》，浙江启臣股东全部权

益的评估价值为28,235.42万元。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各方同意参考评估结果，本次

交易浙江启臣100%股东权益作价25,300.00万元。

②核三力45%的股权

根据华亚正信出具的华亚正信评报字[2021]第A07-0001号《资产评估报告》，核三力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价值为50,984.32万元。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各方同意参考评估结果，采取差

异化定价方式，本次交易核三力45%股东权益作价22,975.00万元，其中南华资产交易价格对应核三力整

体估值为52,500.00万元；其它交易方交易价格对应核三力整体估值为46,000.0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交易对价的支付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启臣100.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5,300.00万元， 其中以发行股

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89.45%，即22,632.0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10.55%，即2,668.00万

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核三力45.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2,975.00万元， 其中以发行股份的

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44.00%，即10,109.0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56.00%，即12,866.00万元。

标的公司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总额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

（股）

1 大晟资产 11,500.00 11,500.00 - 19,198,664

2 南华资产 18,375.00 8,085.00 10,290.00 13,497,496

3 郭虎 9,246.00 7,458.44 1,787.56 12,451,486

4 张翼飞 1,518.00 1,224.52 293.48 2,044,273

5 姚银可 690.00 556.60 133.40 929,216

6 周逸怀 690.00 556.60 133.40 929,216

7 石煜磊 690.00 556.60 133.40 929,216

8 张亚军 552.00 445.28 106.72 743,372

9 周国平 414.00 333.96 80.04 557,529

10 戴石良 690.00 303.60 386.40 506,845

11 李国荣 552.00 242.88 309.12 405,475

12 戈玉华 506.00 222.64 283.36 371,686

13 蔡益青 368.00 161.92 206.08 270,317

14 符建文 230.00 101.20 128.80 168,948

15 李晓洋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6 俞东方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7 曾庆益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8 王怀杰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9 谢海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20 张雄 138.00 60.72 77.28 101,369

21 许诺 138.00 60.72 77.28 101,369

22 袁国安 92.00 40.48 51.52 67,580

23 赵新衡 92.00 40.48 51.52 67,580

24 李真 92.00 40.48 51.52 67,580

25 李智 92.00 40.48 51.52 67,580

26 刘争奇 92.00 40.48 51.52 67,580

27 谢钟翔 92.00 40.48 51.52 67,580

28 岑秉聪 92.00 40.48 51.52 67,580

29 彭忠勇 92.00 40.48 51.52 67,580

30 刘伟 46.00 20.24 25.76 33,790

31 张谷 46.00 20.24 25.76 33,790

32 尹嘉娃 46.00 20.24 25.76 33,790

33 冯春华 46.00 20.24 25.76 33,790

34 卢爱玲 46.00 20.24 25.76 33,790

35 章玉玲 46.00 20.24 25.76 33,790

36 杨斌 46.00 20.24 25.76 33,790

合计 48,275.00 32,741.00 15,534.00 54,659,437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

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5）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6）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乐通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及交易均价的90%的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 交易均价的90%（元）

前20个交易日 8.235 7.412

前60个交易日 7.426 6.683

前120个交易日 6.647 5.982

经各方协商一致， 交易各方确定选取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作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5.99元/股，不

低于公司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乐通股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向标的公司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交易对

方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发行价格。

标的公司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总额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1 大晟资产 11,500.00 11,500.00 - 19,198,664

2 南华资产 18,375.00 8,085.00 10,290.00 13,497,496

3 郭虎 9,246.00 7,458.44 1,787.56 12,451,486

4 张翼飞 1,518.00 1,224.52 293.48 2,044,273

5 姚银可 690.00 556.60 133.40 929,216

6 周逸怀 690.00 556.60 133.40 929,216

7 石煜磊 690.00 556.60 133.40 929,216

8 张亚军 552.00 445.28 106.72 743,372

9 周国平 414.00 333.96 80.04 557,529

10 戴石良 690.00 303.60 386.40 506,845

11 李国荣 552.00 242.88 309.12 405,475

12 戈玉华 506.00 222.64 283.36 371,686

13 蔡益青 368.00 161.92 206.08 270,317

14 符建文 230.00 101.20 128.80 168,948

15 李晓洋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6 俞东方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7 曾庆益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8 王怀杰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19 谢海 184.00 80.96 103.04 135,158

20 张雄 138.00 60.72 77.28 101,369

21 许诺 138.00 60.72 77.28 101,369

22 袁国安 92.00 40.48 51.52 67,580

23 赵新衡 92.00 40.48 51.52 67,580

24 李真 92.00 40.48 51.52 67,580

25 李智 92.00 40.48 51.52 67,580

26 刘争奇 92.00 40.48 51.52 67,580

27 谢钟翔 92.00 40.48 51.52 67,580

28 岑秉聪 92.00 40.48 51.52 67,580

29 彭忠勇 92.00 40.48 51.52 67,580

30 刘伟 46.00 20.24 25.76 33,790

31 张谷 46.00 20.24 25.76 33,790

32 尹嘉娃 46.00 20.24 25.76 33,790

33 冯春华 46.00 20.24 25.76 33,790

34 卢爱玲 46.00 20.24 25.76 33,790

35 章玉玲 46.00 20.24 25.76 33,790

36 杨斌 46.00 20.24 25.76 33,790

合计 48,275.00 32,741.00 15,534.00 54,659,437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

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0）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股权的净资产增加的，增加部分归上市公司所有；标的股权的净资产减

少的，交易对方按照本次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承担相应责任并以现金方式补足，即补足金额=过渡期标

的公司净资产减少金额×交易对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过渡期间损益将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审计后的结果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1）股份锁定期安排

①大晟资产所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大晟资产承诺：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持有的浙江启臣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

份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

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所持有的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如本公司关于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有关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②郭虎、张翼飞、姚银可、周逸怀、石煜磊、张亚军、周国平7名自然人所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郭虎等7名自然人承诺：本人因本次重组所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之日起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

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人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如本人关于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有关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③南华资产所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南华资产承诺：本公司因本次重组所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之日起36个月

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

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所持有的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如本公司关于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本公司将根据有关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所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承诺：本人因本次重组所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之日

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

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人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如本人关于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将根据有关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2）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核三力资产的交易对方对核三力未来业绩承诺作出了明确承诺，同时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及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浙江启臣全体股东在核三力业绩承诺的基础上，对浙江启臣未来业绩作出进一

步明确承诺，具体如下：

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 核三力业绩承诺 浙江启臣业绩承诺

核三力

45%股权

南华资产 核三力公司2021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4000万元、2022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000万元 、2023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 若本次交易在2022年实施，

则业绩承诺期顺延一年至2024年，即承

诺核三力公司2021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4000万元、2022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000万元 、2023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2024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000万元。 所述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戈玉华等27名自

然人

浙江启臣

100%股权

大晟资产

-

浙江启臣2021年度净利润不低于2200万

元、2022年度净利润不低于2750万元、

2023年度净利润不低于3300万元。 若本次

交易在2022年实施，则业绩承诺期顺延一

年至2024年，即承诺2021年度净利润不低

于2200万元、2022年度净利润不低于2750

万元、2023年度净利润不低于3300万元、

2024年度净利润不低于3300万元。 所述净

利润是指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郭虎等7名自然

人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对业绩承诺及补偿的具体安排，由交易各方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

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二）》 及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的约定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13）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依

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及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归本次交易后上市公

司所有。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

（1）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用途

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3,544.00万元， 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

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的100%， 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现金对价、偿还债务、补充流动资金以及支付重组费用等。

如证监会等相关证券监管机构对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事宜所涉及的发行价格、锁定期等进行调

整的，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等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对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

行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中， 上市公司拟以锁定价格的方式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定

价基准日为乐通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6.59元/股， 不低于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

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乐通股份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3,544.00

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且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发行A股股票数量预计合计为50,901,365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公司如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将做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总额因证券

监管部门要求或因监管政策变化而予以调减的，则认购对象本次所认购的股份数量原则上相应调减。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5）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6）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大晟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配套融资中，上市公司向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导致其在公司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30%，大晟资产承诺：

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如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在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4、决议有效期

本次重组的决议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上述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则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成之日。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内容：

为完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根据《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制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与交易对方大晟资产及郭虎等34名自然人股东协商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交易对价等内容，为此，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

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与交易对方大晟资产、南华资产及郭虎等34名自然人股东协商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等内容，为此，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与大晟资产协商调整本次交易的配套募集资金，为此，公司与大晟资产签署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

议案》

议案内容：

本次重组前，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镇科先生；本次重组完

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重组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动的情况，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九、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议

案》

议案内容：

经认真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交

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议案内容：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

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减

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2、 公司2021年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审计， 并出具了大华审大华审字

[2022]00008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公司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

续。

5、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议案内容：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

效。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及中国证监会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公司就本次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情况的议案》

议案内容：

公司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20年10月14日开市起停牌，停牌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股价/指数

2020年9月8日收盘

价

2020年10月13日收盘

价

差额 波动幅度

乐通股份股价（元/股） 8.33 8.67 0.34 4.08%

深证综指指数（代码：399106.SZ） 2248.20 2304.19 55.99 2.49%

化工指数（代码：882202.WI） 5914.08 6079.94 165.86 2.80%

剔除大盘因素（深证综指指数）影响涨幅

- - - 1.59%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化工指数）影响涨

幅 - - - 1.28%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即2020年9月8日至2020年10月13日期间）公司

股票价格累计涨幅为4.08%。 扣除同期深证综指指数（代码：399106.SZ）累计涨幅2.49%后，上涨幅度为

1.59%；扣除化工指数（代码：882202.WI）涨幅2.80%后，上涨幅度为1.28%。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价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

响后累计涨幅未超过20%， 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号）第五条相关标准。同时，公司筹划本次交易事项已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限制内幕信息知

情人范围，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议案内容：

按照《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自查，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公司免于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议案内容：

鉴于大晟资产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26%的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如成功实施，则大晟

资产对公司的持股比例将有所增加。 大晟资产已作出承诺，其本次认购的新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对外转让。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大晟资产免于发出收购要

约，且大晟资产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则大晟资产可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

购的申请并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公司董事会同意大晟资产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议案内容：

1、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

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

的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两种方法

对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机构最终确定以收益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作为对湖南核

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最终评估结果。本次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浙江启臣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

评估，并以基础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作为对浙江启臣科技有限公司的最终评估结果。

4、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

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

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

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出具了大

华审字[2022]005480号《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大华审字[2022]005481号《浙江启

臣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公司聘请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华亚正信评报

字[2021]第A07-0001号、[2021]第A07-0032号《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华亚

正信评报字[2021]第A07-0002号、[2021]第A07-0031号《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浙江启臣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并购重组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安排的议案》

议案内容：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3]110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

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制定相关措施并出具相关承诺。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议案内容：

1、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情况

交易价格

浙江启臣100%股东权益作价27,

500.00万元；核三力45%股东权益

作价23,375.00万元，合计整体作

价50,875.00万元

浙江启臣100%股东权益作

价25,300.00万元；核三力

45%股东权益作价22,

975.00万元，合计整体作价

48,275万元。

整体交易作价调减2,600.00万

元

差异化定价

本次交易采取差异化定价方式，其

中南华资产持有的核三力35%股

权作价18,375.00万元，对应核三

力整体估值52,500.00万元，其他

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核三

力65%股权作价32,500.00万元，

对应核三力整体估值50,000.00万

元。

本次交易采取差异化定价

方式，其中南华资产持有的

核三力35%股权作价18,

375.00万元，对应核三力整

体估值52,500.00万元，其

他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核三力65%股权作价

29,900.00万元，对应核三

力整体估值46,000.00万

元。

南华资产的交易作价不变，其他

交易对方交易作价对应的核三

力整体估值调减4,000.00万元

股份及现金支付比例 详见下表 详见下表

根据原方案中上市公司支付的

现金及股份比例同比例调减

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34,500.00万元。

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

晟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3,544.00万元。

鉴于现金支付金额减少456万

元， 为满足偿债及补充流动资

金比例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

50%的要求，调减补充流动资金

500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调减

956.00万元

募集资金投向

支付交易现金对价15,990.00万

元；偿还债务15,600.00万元；补充

流动资金1,650.00万元；支付重组

费用1,260.00万元。

支付交易现金对价15,

534.00万元；偿还债务15,

6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1,150.00万元；支付重组费

用1,260.00万元。

具体各交易对方交易作价及相应的现金股份支付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持有股

权比例

调整前 调整后

调减金

额

交易作

价

现金对

价

股份对

价

拟发行股数

交易作

价

现金对

价

股份对

价

拟发行股数

浙江启臣100%股权

1 大晟资产 45.45%

12,

500.00

-

12,

500.00

20,868,

113.00

11,

500.00

-

11,

500.00

19,198,

664.00

1,

000.00

2 郭虎 36.55%

10,

050.00

1,

943.00

8,

107.00

13,534,

224.00

9,

246.00

1,787.56

7,

458.44

12,451,

486.00

804.00

3 张翼飞 6.00%

1,

650.00

319.00

1,

331.00

2,222,

036.00

1,

518.00

293.48

1,

224.52

2,044,

273.00

132.00

4 姚银可 2.73% 750.00 145.00 605.00

1,010,

017.00

690.00 133.40 556.60 929,216.00 60.00

5 周逸怀 2.73% 750.00 145.00 605.00

1,010,

017.00

690.00 133.40 556.60 929,216.00 60.00

6 石煜磊 2.73% 750.00 145.00 605.00

1,010,

017.00

690.00 133.40 556.60 929,216.00 60.00

7 张亚军 2.18% 600.00 116.00 484.00 808,013.00 552.00 106.72 445.28 743,372.00 48.00

8 周国平 1.64% 450.00 87.00 363.00 606,010.00 414.00 80.04 333.96 557,529.00 36.00

小计

100.00

%

27,

500.00

2,

900.00

24,

600.00

41,068,

447.00

25,

300.00

2,

668.00

22,

632.00

37,782,

972.00

2,

200.00

核三力45%股权

1 南华资产 35.00%

18,

375.00

10,

290.00

8,

085.00

13,497,

496.00

18,

375.00

10,

290.00

8,

085.00

13,497,

496.00

-

2 戴石良 1.50% 750.00 420.00 330.00 550,918.00 690.00 386.40 303.60 506,845.00 60.00

3 李国荣 1.20% 600.00 336.00 264.00 440,734.00 552.00 309.12 242.88 405,475.00 48.00

4 戈玉华 1.10% 550.00 308.00 242.00 404,007.00 506.00 283.36 222.64 371,686.00 44.00

5 蔡益青 0.80% 400.00 224.00 176.00 293,823.00 368.00 206.08 161.92 270,317.00 32.00

6 符建文 0.50% 250.00 140.00 110.00 183,639.00 230.00 128.80 101.20 168,948.00 20.00

7 李晓洋 0.40% 200.00 112.00 88.00 146,911.00 184.00 103.04 80.96 135,158.00 16.00

8 俞东方 0.40% 200.00 112.00 88.00 146,911.00 184.00 103.04 80.96 135,158.00 16.00

9 曾庆益 0.40% 200.00 112.00 88.00 146,911.00 184.00 103.04 80.96 135,158.00 16.00

10 王怀杰 0.40% 200.00 112.00 88.00 146,911.00 184.00 103.04 80.96 135,158.00 16.00

11 谢海 0.40% 200.00 112.00 88.00 146,911.00 184.00 103.04 80.96 135,158.00 16.00

12 张雄 0.30% 150.00 84.00 66.00 110,184.00 138.00 77.28 60.72 101,369.00 12.00

13 许诺 0.30% 150.00 84.00 66.00 110,184.00 138.00 77.28 60.72 101,369.00 12.00

14 袁国安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15 赵新衡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16 李真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17 李智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18 刘争奇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19 谢钟翔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20 岑秉聪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21 彭忠勇 0.20% 100.00 56.00 44.00 73,456.00 92.00 51.52 40.48 67,580.00 8.00

22 刘伟 0.10% 50.00 28.00 22.00 36,728.00 46.00 25.76 20.24 33,790.00 4.00

23 张谷 0.10% 50.00 28.00 22.00 36,728.00 46.00 25.76 20.24 33,790.00 4.00

24 尹嘉娃 0.10% 50.00 28.00 22.00 36,728.00 46.00 25.76 20.24 33,790.00 4.00

25 冯春华 0.10% 50.00 28.00 22.00 36,728.00 46.00 25.76 20.24 33,790.00 4.00

26 卢爱玲 0.10% 50.00 28.00 22.00 36,728.00 46.00 25.76 20.24 33,790.00 4.00

27 章玉玲 0.10% 50.00 28.00 22.00 36,728.00 46.00 25.76 20.24 33,790.00 4.00

28 杨斌 0.10% 50.00 28.00 22.00 36,728.00 46.00 25.76 20.24 33,790.00 4.00

小计 45.00%

23,

375.00

13,

090.00

10,

285.00

17,170,

284.00

22,

975.00

12,

866.00

10,

109.00

16,876,

465.00

400.00

总计 -

50,

875.00

15,

990.00

34,

885.00

58,238,

731.00

48,

275.00

15,

534.00

32,

741.00

54,659,

437.00

2,

600.00

2、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1）现有政策法规对重组方案调整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规定

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判断标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的相关规定如下：

“（一）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

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

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

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20%的。

（二）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

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20%；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

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

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

集资金。 ”

（2）本次交易方案的部分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综上，本次方案调整后，所收购标的资产、交易对方未发生变更，未新增募集配套资金，调整的交易标

的交易作价占原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的比例为5.11%，不超过20%。 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调整

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回复的

议案》

议案内容：

针对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对公司本次交易的审核意见，公司会同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和中介机构

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落实，编制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回复》，并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

申报材料，拟重新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议案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及证监会公告[2019]21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2号》之规定，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可以同时募集部分配套资金，其定价方式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所配套资金比例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100%的，一并由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予以审核；超过100%的，一并由发行审核委员会予以审核。 不属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配

套融资的上市公司再融资，仍按现行规定办理。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中规定：考虑到募集资金的配套性，所募资金可以用于支

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和投入标的资产

在建项目建设，也可以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比例不应超过交易作价的25%；或者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50%。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收购浙江启臣100%股权的交易价格25,300.00万元，核三力45%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22,975.00万元，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33,544.00万元，其中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

偿还债务不超过16,750.00万元。 上述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占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的比例不超过50%，占本次交易作价的比例为34.70%，满足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

债务的比例不应超过交易作价的25%；或者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50%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及其适用意见、相关指引要求。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周宇斌、黄捷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独立董事已经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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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5月9日

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5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际参加审议及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丽召集及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监事会认为公司具备向特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各项实质条件。

表决情况：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情况：肖丽作为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调整后）的议案》

议案内容：

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互为前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或募集配套资

金任一事项未能成功实施，则本次交易终止。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前，浙江启臣持有核三力55%的股权，南华资产、戈玉华等27名自

然人合计持有核三力的45%股权。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大晟资产、郭虎等7名自

然人持有的浙江启臣100%股权；购买南华资产、戈玉华等27名自然人持有的核三力45%股权。 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方式合计持有核三力100%股权。

（2）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3,544.00万元。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且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

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偿还债务、补充流动资金以及支付重组费用等，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 占比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5,534.00 15,534.00 46.35%

2 偿还债务 15,600.00 15,600.00 45.22%

3 补充流动资金 1,150.00 1,150.00 4.78%

4 支付重组费用 1,260.00 1,260.00 3.65%

合计 33,544.00 33,544.00 100.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及资金需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

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前，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本次交易进展情况等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

用于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及其用途与证券监

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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